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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效仿欧美先进国家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一套新的财政管理体制，按照分权和制衡原

则，实行主计、审计、收支和出纳保管的联立综合，使各部之间权力相互牵制与制衡，保持财政

体制的有序运转。国民政府的财政管理体制是鸦片战争以来财政体制转型的成果，也是中国

财政现代化的重要成就之一。不过，由于国民政府机构重叠，派系政治盛行，以及内部权力倾

轧，尤其是国民政府为个人专权体制，这套先进的财政管理体制并未能充分发挥效力。

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，开始推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，经过数年努力，逐步建立起一套实行

主计、审计、收支和出纳保管的联立综合、互相制约的财政管理体制。这套体制极有特色，但学

界对其研究并不多。本文主要从制度设计及与近代中国国情结合分析，讨论国民政府财政管

理体制改革之得失。

1． 四权分立的联综体制

为了相互制约，防止舞弊并提高管理效能，南京国民政府仿效欧美先进国家，兼及当时实

际情况，设计了一套财政管理体制。这套体制的主要机构如下图所示:

南京国民政府财政管理机构设置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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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而言，联综体制详情如下:

1．1 财政行政制度

财政行政管理主要由财政部主掌。财政部 1927 年 6 月成立，隶属行政院，与其他各部处

于平等地位，主要负责“管理全国库藏、税收、公债、钱币、会计、政府专卖金银暨一切财政收支

事项，并监督所辖各机关及公共团体之财政”。财政部对于各院部会的财务行政，并无干涉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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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。但是，各院部会新创事权时必须先征得财政部长的同意。1929 年 7 月，国民政府明确划

分财政部的职能为收入、支出、存放、汇兑等四种财务行政权。因此，国家的财政行政大权集中

于财政部。

1．2 超然主计制度

南京国民政府初期，全国的岁计、会计、统计均由财政部会计司主管，各级机关财务行政组

织及所有的会计、出纳、稽核人员均对主管长官负责，会计司模式不具备独立资格，因而不能独

立行使其主计职能，积弊甚众。为健全财务行政制度，使各系统能相互制衡监督，国民党中央

全会在 1929 年 7 月决议将财政部与主计处的职权分开，设立主计机关，凡岁计或预算、会计、

统计等三种财务监督权归于主计处。1931 年 4 月主计处正式成立，直属国民党政府领导，并

将原来集中于财政部会计司的主计行政，移交于主计处，故形成国民政府独立的计政监督机

关。主计系统最高机关是南京国民政府主计处，职掌及统筹全国主计事务，其下分设岁计、会
计、统计三局，分掌全国的岁计、会计、统计各项事务。各省市的主计机构一般分为两级，即省

( 市) 政府一般设置会计处和统计处; 县( 市) 政府一般设置会计室和统计处。1935 年 8 月，国

民政府正式公布《会计法》，规定各级机关会计人员由主计系统直接任免。为此，各省( 市) 政

府先后设置会计长，其他机关亦均选派会计主任，均对主计处负责，并受省( 市) 政府会计长的

监督指挥。

在主计制度下，各机关预算的编制、执行和监督，会计的整理，决算的审核等，均由主计人

员负责。而主计机构独立于被监督的各院部，主计人员隶属主计处，其任免、迁调、考绩、待遇

概由主计机关处理，直接对主计机关负责，严格的履行法定的主计职权，与派驻服种单位没有

任何人事和经济关系，其工作不受驻在机关干预，无需迎合各单位长官的意志，由此形成了一

套独立的超然的主计制度。马寅初曾评述道:“计政之推行，可以改善我国之财政收支管理制

度，如行之得其道，必能使财政焕发曙光。”①

1．3 审计制度

1928 年 3 月、4 月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公布《审计院组织法》和《审计法》，规定审计院隶属

国民政府，与其他各部委会并驾齐驱，只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，不受它人干涉。因此，审计机关

隶属于行政系统，采取行政模式的审计监督体制。虽然审计院行使职权时不受其他权力机构

干涉，提高了审计机关的地位。不过，由于审计权处于行政权控制下，审计机关难以发挥监督

职能。因此，审计独立性有所缺陷或不完整。由于政局动荡，虽然规定在地方设审计分院，但

直至改组也未设立。审计活动仅限于中央，未能推及到地方，导致国民政府对地方财政难以进

行有效的监督，甚至出现失控现象。
审计院主要监督国家预算、审核国家岁出岁入的计算决算、核签支付命令及“将每会计年

度审计之结果呈报国民政府，并得就法律上或行政上应行改正之事项附陈其意见”。② 但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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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审计法》规定，“本法于党部决算计算之审查不适用之”。① 可见，审计院的审计职权行使范

围受限。在审计具体方式上，以事后监督为主，兼顾事前监督，并沿用民初的初审、复审、终审

的三审程序，将事前审计和事后审计相结合，审计方式上也不太完备。审计职能受限和审计方

式不完备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审计机制的效能。

鉴于上述审计机制较弱，1931 年 3 月，南京国民政府改设审计部，并将审计机构由隶属行

政系统改为隶属监察院，取得独立审计的超然地位。审计部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审计机构，其最

高长官为审计长，负责综理审计总处事务。按监察院组织法第四条规定: “监察院设审计处。

其职掌如下: 1．监督政府所属全国各机关预算之执行; 2．核定政府所属全国各机关之收入命令

及支付命令; 3．审计政府所属全国各机关之预算及决算; 4．稽察政府所属全国各机关财政上

之不法或不忠于职务之行为。”②由此可见，审计范围较扩及全国所有机关收支情况。另外，审

计机构不断完善，各省市及各机关设立审计处( 审计办事处) ，其下设立审计室或驻审室，建立

了一套从中央到部分地方、从行政机关到企事业单位的、由审计部垂直领导的全国较大范围内

的审计机构网络，充分发挥审计机制的效能。

审计方式分为事前审计、事后审计和稽察制度，不仅注重事前审计与事后审计，还专门成

立第三厅，掌理政府所属全国各机关之稽察事务。“事前审计防范于未然，事后审计则征创于

既往，而稽察则临时加以检察与稽查，是三者互有关系，不能偏废，要能兼筹并顾，庶审计得能

发挥其实效”。③ 因此，事前、事后审计与稽察均为司法监督重要职权，同时并存，各行其职，形

成事前、事后审计和稽察三种方式相结合的三足鼎立、互相牵制的多样化审计方式格局。其

后，因人手不够，经费有限，而机关众多，中央与地方不能兼顾，因此国民政府后又先后创设巡

回审计、抽查审计和地方审计，以完善审计制度。

1．4 国库制度

南京国民政府政府成立之初，国库事务由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行代理。1928 年 6 月至

7 月，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经济、财政会议召开，会议提出了《金库条例草案》，中央银行被

赋予独掌代理行使国库之特权，并于中央银行所在地建立国库总库，由财政部主管，负责综合

处理全国公库的一切事务。中央银行分支行所在地设立分金库，受省财政厅管理，负责办理当

地国库收支事务，并奉总库之命处理及承转全省国库事务。县级县库或市库称支库，由县财政

局主管，负责办理当地国库收支事务。根据经济、财政会议的决议，南京国民政府在 1928 年

10 月先后颁布《中央银行条例》和《中央银行章程》，规定中央银行享有经理国库之特权。同

年 11 月，中央银行成立，由财政部主管，中央银行内设国库科专司国库出纳事宜，凡是中央政

府的财政收入或支出都必须通过国库收付，使国库在财政收支过程中的管理作用大大加强，国

库制度初步确立。
1933 年，国民政府公布施行《中央机关经管收支款项由国库统一处理办法》，其中关于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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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收款规定如下: ( 1) 为中央各部会直接收入款及所属非营业机关收入款，与营业机关盈余

款，或摊解非营业之经费款，均解交中央银行代理之国库核收; ( 2) 前条所举中央各部会直接

收款，由各部会解交国库，其所属机关解库款由各该机关缴由各该主管部会代解; ( 3) 铁路、电
政、航空等其他各项国营事业机关，会计独立，所有收入，各自在其经理之金库，自行保管。另

外，关于国库支付也有如下规定: ( 1) 中央各部会及其所属机关经费由国库统筹核发; ( 2) 中央

各部会经费由各部会请领，其所属机关经费，由各该主管部会转请发，或转请代领转发，或代请

总领分发，统由各部会与财政部商定之; ( 3) 各机关每月向国库领取经费一次，各机关领到之

后，即可照预算规定，决定支付并实行支付，由各机关自行负责审核，财政部之发放款项又分直

放、坐支、拨付三种。上述规定目的在于使中央各机关收支由国库统一处理，加强国库在财政

收支过程中的管理作用，但是此时中央银行经办国库收支的实际情况并没有达到直接收支的

程度。税款并非由国库向纳税人或缴款人直接经收。国库收支仍未归于统一，中央银行亦未

能行集中经理之权。

随着国库事务日趋集中，中央银行代理国库权组织形式也更加具体化。1934 年 1 月，中

央银行将国库科扩充改组为国库局，与业务、发行二局分工合作，各负专责，其内分文书、会计、

库务、债务、保管等科，分别办理国库款项之收付与经付债券本息等事务。次年 6 月根据颁行

的《中央银行法》规定，“国库及国营事业金钱之收付，均由中央银行经理。省、市、县金库及其

公营事业金钱之收付，得由中央银行代理”，在中央银行未设分行的地方，国库及国营事业金

钱之收付事务“得由中央银行委托其他银行代理”，已经正式确立中央银行代理国库职能的法

律地位。
1937 年抗战爆发前，国民政府的财政管理体制框架已初步建立，各部门的分工与职能已

逐渐完善。抗战期间，国民政府财政管理各机构及其实际职能有所变化，但体制大体不变，直

至 1949 年国民党败退台湾。

2． 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之进步

从当时环境而言，国民政府的四权联综体制是中国财政体制的一个巨大进步，推动了中国

财政的现代化。

首先，制度设计充分遵循了分权与制衡原则。

从制度安排看，国民政府新财政体制实行主计、审计、收支和出纳保管四权分立: 主计系统

直属国民政府，负责各年度总分预算的编审、会计制度的统一、任免机关会计人员等; 审计系统

隶属于监察院，负责审计稽查收支命令及岁入岁出等; 收支系统隶属于行政院，由主管全国财

政事务的财政部执行; 出纳保管系统由代理公库的中央银行经理。“一方各具超然独立之精

神，一方又有分工合作之功效”，“以求财务行政之健全清明”，“其意义与作用在使财务行政各

种事权彼此平行独立，而又交相为用与互相配合监督”，由此构成财务行政管理的统一体。新

财政体制是模仿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财政体制，既要确保权力适当集中，又要避免出

现某部门财权过大局面，因而贯彻分权和制衡原则，从而保证财政决策的科学与民主性。

其次，南京国民政府财政体制是近代鸦片战争以来财政体制转型的成果，是中国财政现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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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的重要成就之一。

晚清时期，内忧外患，形势严峻，清政府被迫效仿西方，学习西方财税制度，启动财政现代

化进程，计划创设所得税、营业税和印花税等税种，发行“昭信股票”募集资金，颁布《清理财政

章程》，计划于 1910 年清理财政处主持编制预决算工作，并提出统一国库办法，由大清银行负

责经营，国家收入全部汇总于国库。虽然晚清政府很多措施尚未施行即已被颠覆，实施者效果

也有限，但也反映当时封建旧税制已难继续运行，财政制度改革势在必行。

辛亥革命后，南京临时政府虽有意推动财政体制改革，但因时间短暂，无大作为。北洋政

府继续推动财政改革，先后建立中央、省、县三级财政机构，初步确立分税制财政体制; 继续引

进西方税制进行税制改革，试图争取关税自主，大量发行公债，举借外债，开始试行预算制度

等。但是，由于军阀割据，战争频仍，国家贫弱，北洋政府只能出卖国家主权和权益以举借外

债，陷入仰赖内外债度日的困境。

南京国民政府时期，财政体制改革逐渐步入高潮。南京国民政府前期进一步发展和完善

分税制，建立比较完善的预、决算管理体制和国库制度，分级预算制度基本确立，并初步建立起

一套具有现代化雏形的资本主义财税制度，尤其是确立了主计、审计、收支和出纳保管联综体

制，在财政管理制度建设中具有一定的科学创见性。

历经晚清、南京临时政府与北洋政府，南京国民政府终于建立起一套从地方到中央的主

计、审计、收支和出纳保管的联立综合的财政管理体制，完成了从清朝传统中央集权财政体制

过度到现代财政体制，既有从地方到中央财政权力的集中，又有各部之间权力的相互牵制与制

衡，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财政管理体制。虽然这套体制也存在很多问题，但与中国传统封建财政

体制相比，其进步性显然易见。

3． 财政体制改革之缺失

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四大系统构成的财政管理体制比较复杂，改制的目的是通过相互制约，

防止舞弊并提高管理效能。但是，财政政策与财政体制经常脱轨，造成财政管理混乱，并未达

到改制的目标，这套体制并未能充分发挥效力。例如，1928－1933 年财政部长宋子文计划裁减

军事费用、集中预算管理、严格财政约束，压缩开支，①但收效甚微，中央财政支出还是以军费

和债务费开支为主体，以军费为最大项。1928－1932 年政府财政开支款项中，常有 70%以上是

军费和债务费开支，其中军务费约占 40%，债务费约占 30%。② 建设费所占比例最低时仅为 1．
3%，最高仅为 3．8%，平均 2．3%。③ 宋子文坚持严格财政约束，蒋介石因实际军费需求经常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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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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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美) 帕克斯．M．小科布尔著，蔡静仪译，2015，《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( 1927－1937) 》，世界图书出版

社公司，第 67 页。
《二十一年及二十二年两年财政报告》，《四川经济月刊》1935 年第 3 卷第 6 期。
( 美) 易劳逸，1992，《流产的革命———1927－1937 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》，中国青年出版社，第 268

页。



破财政约束，二人因财政问题多次产生分歧，矛盾很大，宋子文 1933 年被迫辞职，①当年军务

费高达 48．5%。② 1934－1936 年财政部公布的军务费比重有所下降，但实情并非如此，而是部

分军务费转移到其他支出项目隐藏起来: 原属军务费的军事教育费移列教育文化费用，以一般

教育文化费用面目出现; 国防建设费移列入建设费用，以生产建设费用名目出现。③ 实际效果

不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最突出的是以下两种:

其一，国民政府中央部门机构重叠，派系政治盛行，④内部权力倾轧，严重制约了财政体制

效能的发挥。遵照孙中山先生之遗教，1928 年 10 月通过的《国民政府组织法》规定，中央政府

采用五院制结构，国民政府设主席 1 人，委员 12 人，设行政院、立法院、司法院、考试院和监察

院，以免西方三权分立之弊端。组织法先后经历数十次调整，一个根本性问题始终未曾解决，

即中央政府多层次的架床叠屋、职权交错重叠，委员会泛滥成灾，中央政制陷入系统繁杂、机构

重叠、权责不明的制度陷阱，后来学者对此有共识。财政系统自不例外。涉及财政事务的机构

亦不少，如 1931 年 11 月新设的全国财政委员会，负责制定预算，审核政府财政，公布政府开

支，制止内战拨款，其职能与财政部、监察部与主计处明显重合; 为了管理公债，中央又成立了

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。财政部内派系斗争比较普遍，1931 年年底，孙科与蒋介石权力斗争，宋

子文于该年 12 月随蒋介石一道辞职，还从财政部带走全部文件和档案。⑤ 此举虽为难新政

府，但对财政部损害不小。1933 年，孔祥熙接任财政部长，此后掌控财政部十多年，期间任用

亲信，排斥异己，遭致其他派系势力反弹，1945 年 2 月高秉坊贪污案就充分反映了财政部内部

及财政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派系权争。⑥

其二，国民政府权力顶层设计限制了财政体制的效能。财政管理体制为政府体制之一环，

财政管理制度只是局部与微观设计，要服从于政府的整个制度设计。公共财政体制是现代民

主政治制度的基础，但其必须有相应的政治制度保障，否则是无根之木。因此，美国建国之初，

国会就严格控制“钱袋子”，以保证民主制度与公共财政体制的有效运转。同理，若需四权分

立的联综体制充分发挥效能，必须有配套的政治民主制度保障。国民政府虽模仿资本主义发

达国家，并结合实际情况创设了以分权和制衡为基础的民主财政体制，但并未建立政治民主制

度予以保障。行政院是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，行政院长最终听命于蒋介石，财政部长与其他

部门负责人自然也听命于蒋介石，没有独立施政的可能。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期间，施政还能保

持一定独立性，但据胡汉民说，宋私下里还是抱怨: “当财政部长和做蒋介石的狗差不多。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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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( 美) 帕克斯．M．小科布尔著，蔡静仪译，2015，《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( 1927－1937) 》，世界图书出版

社公司，第 85－101 页。
杨荫溥，1985，《中国财政史》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，第 69 页。
杨荫溥，1985，《中国财政史》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，第 70 页。
关于国民党派系政治的研究很多，如吴振汉，1992，《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》，台北文史哲出

版社; 金以林，2009，《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: 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。
张嘉森，1952，《中国的第三种势力》，纽约书商协会，第 101 页，转引自( 美) 帕克斯．M．小科布尔著，蔡

静仪译，2015，《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( 1927－1937) 》，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，第 75 页。
案情牵涉之广，关系之复杂，前所未有，详情参见魏文享，2017，《贪污惩治、税政革新与派系权争———

抗战胜利前后直接税署长高秉坊贪污案解析》，《史学月刊》第 7 期。



今以后我要做人，不再做狗了。”①于是，宋子文辞职了，继任的孔祥熙任职达十多年。据杨天

石分析，孔祥熙深受蒋介石之信任，除善于理财外，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，首先是孔对蒋绝对

忠诚，以蒋之主张为主张，决不和蒋争权; 其次是孔丝毫不顾财务制度，蒋要钱就给钱，没有任

何底线。② 由此可见，没有配套的制度保障，尤其是对最高首脑权力的约束，再好的制度也不

能发挥效能。因此，虽然财政管理体制较为民主，但政府权力顶层设计为个人专权体制，四权

分立的联综财政体制注定效能有限。

4． 结论

效仿欧美先进国家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一套实行主计、审计、收支和出纳保管的联立综

合、互相制约的财政管理体制，这套体制的先进性显而易见。鸦片战争以来，中国财政管理体

制开始转型，历经晚清、南京临时政府与北洋政府，最终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建立了较为稳定

与现代的财政管理体制。虽然它也存在很多问题，但与中国传统封建财政体制相比，其进步性

非常显著。既有从地方到中央财政权力的集中，又贯彻分权和制衡原则，使各部之间权力相互

牵制与制衡，避免某部门财权过大局面，保证财政决策的通畅、科学与民主性，是近代鸦片战争

以来财政体制转型的结晶，是中国财政现代化的重要成就之一。

不过，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问题，机构重叠，派系政治盛行，内部权力倾轧，这套先进的财

政管理体制并未能充分发挥效力，而且政府大权最后都集中于蒋介石，财政部长等各部会长官

均须听命于蒋，制度设计杜绝了部门首脑按专业精神相对独立施政的可能。因此，国民政府财

政管理体制虽然制度先进，但并不能充分发挥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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